
 

 

 

 

闽卫院教〔2017〕149 号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关于修订校企合

作办学项目管理办法的通知 

 

各系部，马院：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办法

（修订）》已经于 2017 年 12 月 7 日经院长办公会审议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办学项目管理办

法（修订）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 12月 8日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校企合作办学项

目管理办法（修订）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目的 

积极开展校企合作办学项目，是满足企业人才需求，提

高学校办学实力的重要途径。为创新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培养

模式，加快校企合作建设，促进教学质量、科研水平、师资

队伍素质全面提升，带动招生、就业良性循环，适应社会需

求和学院发展需要，特制定本管理办法。 

第二条 适用 

本管理办法适用于厂中校人才培养项目、现代学徒制人

才培养项目、二元制人才培养项目等校企合作办学项目（以

下简称项目）。 

 

第二章 管理机构及职责 

第三条 管理机构 

    校企合作办学在分管副院长领导下，实行学院、系部二

级管理。教务处负责全院校企合作办学的宏观管理和协调，

系部负责各项目的具体组织、落实和管理。 



    各项目成立校企合作管理委员会，下设项目办公室。各

项目设主任委员 1名，副主任委员 1名，委员 3至 5名。 

第四条 职责 

     一、教务处对校企合作办学项目实行组织、协调和指

导，以保证校企合作办学的顺利进行，不断提高教学质量。

教务处下设实践教学管理科负责具体工作，其主要职责： 

   （一）制订校企合作办学各项管理制度；做好校企合作

办学协议书的管理存档；做好相关统计、总结、上报备案等

工作。 

    （二）会同各系部做好校企合作办学工作的运行与管

理。及时了解、反馈并协助解决在校企合作办学中存在的问

题，确保教学的顺利开展；协助督导室对校企合作办学的教

学质量进行监控和分析，包括考核、评价，检查履约实施情

况等。 

    （三）负责校企合作办学经费的预算，并做好经费使用

情况的登记、管理，配合财务处完成各项费用的划拨工作等。 

    （四）开展校企合作办学基地师资培训以及研讨会会务

工作。 

     二、各系部成立相应的校企合作管理委员会直接管理，

负责校企合作办学工作的具体组织、落实和管理，其主要职

责： 



    （一） 积极探索多种形式的校企合作模式，做好人才

培养模式的创新工作。负责本系部校企合作办学项目的联

系、申报工作。 

    （二）负责本项目在开展校企合作办学中的经验总结、

交流，自觉接受教务处在开展校企合作中的协调、指导与监

督。 

    （三）协助校企合作办学基地做好主讲教师、辅导教师

的聘任指导工作。 

    （四）负责制订专业教学计划、教学大纲、试题命题格

式等；负责确定教材和教辅材料。 

    （五）负责协调教学运行管理的有关事项，对基地教学

质量进行监控和分析。 

    （六）做好学生的综合测评及奖学助贷等各项工作，并

指导校企合作办学基地做好学生管理工作。 

    （七）做好校企合作办学有关的各类文书档案资料的收

集、整理、积累、立卷和归档工作。 

    （八）负责学生住宿安排及管理工作。  

（九）负责校企合作办学中的其它事项。 

 

第三章 项目管理 

第五条  校企合作办学项目审批  



   （一）立项 代表学院承接校企合作办学项目的系部报实

践教学管理科。  

（二）审查 实践教学管理科联合系部对校企合作办学

项目进行初审，评估合格可行，能达到预期效果，并经分管

院领导同意后提请院长办公会审议。院长办公会对项目建设

内容、档次、内涵、培养目标、可操作性等各方面进行审查，

确定项目建设专业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以及明确课时费和教

学管理经费等相关事项。 

   （三）批准 凡批准立项的校企合作办学项目，签订校企

合作协议书，由分管院领导代表学院签署后方有效。    

第六条  经费管理      

学生进入校企合作办学基地后，学校于开学后一个月内

将根据合作协议书学生管理经费和课时费按照学生总数和

课时总数计算总额后一次性划入基地账户，不再计发其他费

用。 

经费统筹用于购置与维护教学相关的设施、设备，如购

置课桌椅、电脑、图书资料及维修教学设备仪器等；购置教

学中需要的标本、耗材等；授课教师课时费；其他教学基地

建设管理、教学等相关事宜。 

第七条  奖励  

为表彰激励校企合作基地的专兼职教师和工作人员，学

院每年对校企合作工作进行总结，对做出突出成绩个人进行



表彰。  

 

第四章 附则 

第八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福建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7 年 12 月 8 日印发 

 


